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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第 1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異常標案 

（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北市政府、臺

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宜蘭

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屏東縣

政府及連江縣政府） 

督導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5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參、主持人：何處長育興                      紀錄：楊子慶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主辦單位報告： 

陸、會議結論： 

一、 為加速工程執行，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 10%以上異常案 

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工程施工查核重點案件，請

主管機關確實配合辦理。 

二、 為促使停工終解約異常案件儘速復工或重新發包，同一

案件若經本會連續列管 3季者，將函送主管機關加強控

管，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部；本

次會議經查有「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猴硐站月台

及電梯新建工程)」、「馬祖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工程」、

「彰化漁港開發案近程(可開港營運)計畫近程第一階段

防波堤及內港口開闢興建工程」及「105年度合作國小老

舊校舍整建工程及水土保持工程」等 4件終解約案件，

符合前述條件須副知審計部。 

三、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 

【停工案件】 

(一) 經濟部「溪埔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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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已於 111年 4月 25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二) 經濟部「岡山至北嶺加壓站備援幹管工程」： 

工程已於 111年 3月 25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三) 交通部「航廈消防防火暨排煙改善工程」： 

1. 本案因人員管控問題發生職災，鑑於廠商履約人員之

管理，應由機關或監造監督管理相關施工作業之進

行，爰請主辦機關加強現地施工之監督管理機制。 

2. 工程已於 111年 4月 21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

管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四) 交通部「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福隆石城

K32＋234～K32＋900地錨邊坡改善工程）」： 

1. 本案因鋼軌樁掉落擊中列車而停工，復工計畫已修正

至第 4版，內容新增安全防護構想、電子瞭望員、臨

時水保設施及風險評估等，並於 111年 5月 20日前

提送交通部審查，俟同意後始復工。 

2. 本案復工後請主辦機關督促廠商投入資源趲趕工進，

如有工期上爭議，請依履約爭議相關處理程序辦理，

避免因爭議問題而影響工程進行。 

(五)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宜蘭市復興路A幹線雨水下水道新

建工程(A9-1-1~A9-1及A16~A16-5)暨代辦自來水管線

工程」： 

1.管線遷移問題，因需相關作業時間，應於工程規劃初

期確認後，即早通知管線單位會勘及遷移。請宜蘭縣

政府將此案例作為範例，提醒所屬機關，避免相關問

題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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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因所涉管線單位較多，工區是否仍有其他管線待

協調事項，請主辦機關與管線單位再確認釐清，避免

工程復工後又發現其他管線問題而影響工進。 

3.本案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計畫(流域綜合治理計畫-雨

水下水道)，請注意相關執行期程，並請主辦機關主

動追蹤管線單位辦理情形。 

(六) 彰化縣政府「鹿港鎮建國路、自由路 329巷及周邊公共

空間及周邊廟埕空間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已於 111年 5月 20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七) 屏東縣政府「屏東縣下埔頭、大庄及東海養殖生產區生

態景觀型海水供水系統工程」： 

工程已於 111年 3月 28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八) 新竹市政府「新竹市北門公有零售市場拆除重建工

程」： 

工程已於 111年 4月 26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九) 新竹市政府「新竹市關埔地區新設國小建校工程(二期

工程)」： 

工程已於 111年 4月 15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十) 臺南市政府「新市區西拉雅大道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工

程」： 

1. 台電公司預計於 111年 7月中旬交付部分工區，本案

即可復工；另台電公司預計於同年 10月中旬可交付

全部工區。 



第 4 頁，共 7 頁 

2. 請臺南市政府督促主辦機關與台電公司密切溝通，確

保台電公司依期程交付工區，並加速辦理本案工程。 

(十一)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鹽埕區北斗抽水站及周邊排水改

善工程」： 

工程已於 111年 5月 9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

系統登錄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終解約案件】 

(一) 交通部「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猴硐站月台及電

梯新建工程)」： 

1.本案解約後，歷經多次上網公告，因無廠商投標而流

標，經檢討後工程改分 2案辦理，其中第 1案為具急

迫且必要之工程內容，第 2案將視經費結餘情形再研

議辦理，招標文件預計 111年 6月提報上級機關審

查，7月底上網公告。 

2.工程拆標個案之工期訂定，應注意原計畫相關執行期

程；另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09年 9

月 30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設會議中心

裝修及結構補強統包工程案」： 

1. 本案 111年 4月 20日重新公告招標，5月 11日第 1

次開標未滿 3家流標，5月 17日第 2次開標 1家廠

商投標，資格審查符合，預計 5月 27日辦理評選。 

2.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11年 2月 22

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本案屆時

若順利決標，請主辦機關於上開系統填報連結重新發

包案件，俾利解除列管。 

(三) 連江縣政府「馬祖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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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 111年 5月 23日第 2次上網公告，5月 27日第

2次開標，如有廠商投標並經審查符合資格，將排程

辦理評選。 

2.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10年 11月 10

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本案若順

利決標，請主辦機關於上開系統填報連結重新發包案

件，俾利解除列管。 

(四) 彰化縣政府「彰化漁港開發案近程(可開港營運)計畫

近程第一階段防波堤及內港口開闢興建工程」： 

1. 本案預算書圖業於 111年 5月 18日經農委會漁業署

審查，預計 111年 5月底前上網公告。 

2. 本案航道疏濬設計深度為-6.0m，考量彰化漁港與離

岸風電運維基地整體開發，為確保運維船舶航道可順

利通行，請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再與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釐清本案航道疏濬所需深度及後續施工界面協調問

題。 

3.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10年 7月 31

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 

(五) 南投縣政府「105年度合作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及水

土保持工程」： 

1. 本案已流標多次，請主辦機關核實檢討本案發包所需

時程，並訂定 111年 9月下旬辦理發包前之相關作業

里程碑，另請派員出席本督導會議。 

2.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10年 4月 27

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 

(六) 臺東縣政府「東 64線 7K+100~7K+700、6K+300~6K+600

道路災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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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因工程部分用地未取得而解約，請臺東縣政府協

助主辦機關用地取得作業，並請依本會「公共工程開

工要件注意事項」辦理公共工程開工條件檢核，以利

後續工程發包。 

(七) 基隆市政府「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拓寬

改善工程(第一標)」： 

1. 本案預算來源為民間回饋經費，因經費取得時程較不

明確，且案內道路拓寬及開闢尚無迫切性，現況評估

暫無辦理採購需求，爰申請解列。 

2. 本案因經基隆市政府評估無辦理採購需求，爰同意解

除列管，請基隆市政府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填報

本案為不重新發包案件。 

(八) 臺北市政府「捷運淡水線平面段隔音牆更新工程」： 

1. 本案因廠商所提多次設計修正內容(如：吸隔音板等)

未符契約規定，已延誤履約時效，爰辦理解約，本案

現進行招標文件修改及重新招標前行政作業。 

2. 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有關技術規格之訂定及審查，建

議參照本會 111年 2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017

號函示內容及相關規定辦理。 

3.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顯示解約舊案尚未結案，請主

辦機關依程序辦理結案作業。 

(九) 臺北市政府「板南線台北車站及東區地下街第二廣場

天花板更新工程」： 

1. 本案因廠商所提多次設計修正內容未符契約規定，且

未取得鋁天花板(綠建材)，已延誤履約時效，爰辦理

解約，本案現進行招標文件修改及重新招標前行政作

業。 

2. 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有關技術規格之訂定及審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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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照本會 111年 2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017

號函示內容及相關規定辦理。 

3.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預定發包日期(111年 4月 30

日)已與實際情形不符，請更新相關資料，上開系統

顯示解約舊案尚未結案，請主辦機關依程序辦理結案

作業。 

柒、散會(下午 4時 50分) 


